
我們所信的聖靈

鑑於有弟兄姊妹參加⼀些外間舉辦的聚會，其間有聖靈擊倒、說⽅⾔、權能醫治、先知預⾔
等現象，由於他們對聖靈的⼯作認識不深，致使在信仰上產⽣疑惑，現為了幫助弟兄姊妹對
聖靈有準確的認識，特撰寫⼀份立場書，讓弟兄姊妹明⽩聖靈的真理，及教會對聖靈及靈恩
的立場。

 

  

 

1 聖靈是三⼀神中的⼀位，與聖⽗、聖⼦地位等次相同，同尊同榮。

1.1 在受洗的公式上與神相提並論。(參看太28:19-20)

1.2 在祝福上與神相提並論。(參看林後13:14)

1.3 聖靈也被尊稱為神。(參看徒5:3-5)

1.4 聖靈也擁有三⼀神的神性。

2 在神永恆計劃中，聖靈是被聖⽗及聖⼦差遣來到世上，接續救贖的計劃。

2.1 聖⽗是差遣聖靈者；耶穌祈求⽗差遣聖靈來。(參看約14:16，26)

2.2 聖⼦耶穌也是那位差遣聖靈者。(參看約15:26；16:7)

3 聖靈是因著⼈的信(相信福⾳)⽽內住在⼈⼼中，⽽信徒也是聖靈的殿。1

4 聖靈與⼈的關係

4.1與非信徒：

4.1.1 使⼈知罪。(參看約16:8-11)

4.1.2 使⼈重⽣。(參看多3:4-6)

4.2與信徒：

4.2.1 使我們明⽩真理。(參看約16:13；14:26)

4.2.2 作我們隨時的幫助。(參看林前6:19)

4.2.3 作我們的保惠師。(參看約14:16；16:7)

4.2.4 替我們禱告。(參看羅8:26)

5 聖經中對有關聖靈的吩咐

5.1 藉聖靈成為聖潔。(參看彼前1:2；帖後2:13)

5.2 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。(參看帖前5:19)



 

  

5.3 不可使聖靈擔憂。(參看弗4:30)

5.4 要被聖靈充滿。(參看弗5:18)

5.5 有聖靈果⼦的⽣活。(參看加5:22-23)

6 聖靈與恩賜

6.1 祂是恩賜的賜與者。(看林前12:4-7，雅1:17)

6.2 祂按⾃⼰的主權將恩賜分給各⼈。(參看林前12:11)

6.3 聖靈所賜的恩賜包括：

6.3.1 (參看林前12:28-31) 使徒、先知、教師、⾏異能的，恩賜醫病、幫助⼈、
治理事(不都有⼀樣恩賜)

6.3.2 (參看林前12:4-11)智慧的⾔語、知識的⾔語、信⼼、醫病的恩賜、⾏異
能、先知、辨別諸靈、說⽅⾔、繙⽅⾔。(聖靈隨⼰意分配)

6.3.3 (參看林前14:1-2)先知講道

6.3.4 (參看羅12:4-8)說預⾔、執事、教導、勸化、施捨、治理，憐憫。(各有不
同)。

6.3.5 (參看弗4:11-12)使徒、先知、傳福⾳、牧師和教師。(各盡其職)

6.3.6 (參看彼前4:11)講道、服事。

6.4 恩賜的獲得

6.4.1 恩賜可追求(參看林前12:31)

6.4.2 恩賜可羡慕(參看林前14:1)

7 香港靈糧堂對外顯之靈恩現象之立場

7.1 香港靈糧堂根據聖經的教導，⿎勵信徒對聖靈應有⼀準確的認識。讓聖靈因著我
們信福⾳⽽內住在我們⼼中。信徒也應讓聖靈管理我們的⽣命，過⼀個聖潔的⽣
活。

7.2 香港靈糧堂⿎勵信徒要被聖靈充滿 2 ，但反對任何被認為是必須及被⾼舉為得救
條件的聖靈充滿的外顯表現。

7.3 香港靈糧堂認為屬靈恩賜是聖靈按⾃⼰的主權隨⼰意分給各⼈的，⼜認為聖經中
提及運⽤恩賜時，必須⼩⼼安排，不應出現混亂場⾯(參看林前14:23, 33)。故
此，我們認為任何被「聖靈充滿」 3 的表現，在公開場合中，必須在聖經真理上
及會眾能明⽩及接納情況下進⾏。



  

註： 

 

7.4 香港靈糧堂認為⼀些外顯的靈恩表現如：神擊(或聖靈擊倒) 4 、會眾不明的⽅
⾔ 5 ，先知預⾔ 6 等，都不是我們教會所接受的聖靈充滿⽅式。

7.5 香港靈糧堂不接受靈恩運動所強調的靈洗 7 、權能佈道 8 等。

7.6 我們不⿎勵香港靈糧堂之信徒追求聖靈充滿的外顯表現，但⿎勵信徒要追求認識
真理。

7.7 我們尊重他⼈有他們追求靈恩的⽅式，只要在不違反真理的情況下，我們仍會看
他為我們的弟兄姊妹，同時我們更不會標籤或批評別⼈的靈恩外顯表現。但我們
對靈恩現象之立場也應受到尊重。

1 有關聖靈的內住可參看下列經⽂：

加3:2-5 「我只要問你們這⼀件事，你們受了聖靈，是因⾏律法呢？是因信福⾳
呢。你們既靠聖靈入⾨，如今還靠⾁⾝成全麼？你們是這樣無知麼？你們
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麼？難道果真是徒然的麼？那賜給你們聖靈⼜在
你們中間⾏異能的，是因你們⾏律法呢，是因你們聽信福⾳呢？」

加3:14 「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⼈，使我們因信得著所
應許的聖靈。」

弗1:13-14 「你們既聽⾒真理的道，就是那你們得救的福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
他，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。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，直等到神
之⺠被贖，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。」

提後1:14 「從前所交託給你的善道，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裏⾯的聖靈，牢牢的守
著。」

林前3:16 「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，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？」

林前6:19 「豈不知你們的⾝⼦就是聖靈的殿麼？這聖靈是從神⽽來，住在你們裏頭
的。」

弗2:22 「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聖靈居住的所在。」

2 聖經中所提到的聖靈充滿⼀詞，除了弗5:18是⼀種命令的語態之外，在路加福⾳及使
徒⾏傳中都要是⼀種被動的語態，意思是「被」聖靈充滿。基於聖經中的描述，此
「聖靈充滿」乃是指活在聖靈中(羅8:9)，讓聖靈管理我們的⽣命(弗5:18，徒6:3)，過
⼀個聖潔⽣活(彼前1:2；帖後2:13)，結出聖靈的果⼦(加5:22-23)，並得著能⼒為主作
⾒証(徒1:8)。

3 這所謂「聖靈充滿」是指⼀般靈恩派所追求的聖靈充滿的外顯表現如：聖靈擊倒、說
⽅⾔、權能佈道及先知預⾔等。



 

  

香港靈糧堂 
©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靈糧堂堂務委員會 

4 聖經中沒有明顯有關聖靈擊倒的記錄。

5 這是指在聚會時出現了⼀些會眾不明⽩的⽅⾔。按照哥林多前書14章的教導，沒有禁
⽌⼈說⽅⾔，但指出說⽅⾔原是對神說的，⽬的是為造就⾃⼰(林前14:4)；若在公開的
場合說⽅⾔，就必須有繙⽅⾔者(林前14:13)，⽬的有兩個，⼀是讓聽的⼈明⽩並說阿
們(林前14:16)，另⼀是讓不信的⼈不會誤會我們是癲狂(林前14:23)。因此，聖經特別
要求如果要在會眾中說⽅⾔，必須按照聖經的要求，⽽且要按次序，最多2-3個⼈，不
能混亂，否則只能閉⼝(林前14:26-28)。保羅更認為在教會中寧可⽤悟性說五句教導⼈
的話，強如說萬句⽅⾔(參看林前14:19)。香港靈糧堂並不接受聚會時出現會眾不明⽩
的⽅⾔。

6 聖經中的預⾔是到啟⽰錄就終⽌(參看啟22:18-19)。

7 所謂「靈洗」即「聖靈的洗」，靈恩派⼈仕認為聖靈透過有恩膏的⼈按⼿禱告，臨到
⼀些已重⽣得救的基督徒，讓他們經歷復興，⽽且會說⽅⾔，這就是「靈洗」。聖經
中曾有7次提到「聖靈的洗」(太3:11；可1:8；路3:16；約1:33；徒1:5；徒11:16-18；
林前12:13)，但都是指信徒重⽣得救的經歷，乃是⼀次過地在信徒⾝上發⽣，叫他們知
罪悔改。所以教會不應該教導信徒追求所謂「靈洗」的經歷。

8 第三波的靈恩運動中曾⾼度強調「權能佈道」，認為耶穌基督在世時也藉神蹟奇事彰
顯祂的⼤能，在差派⾨徒出外傳道時可醫病趕⿁，所以今天佈道時也應藉醫病趕⿁來
證明所傳的道，佈道聚會中要加插為⼈醫病及趕⿁的時段。查實這論點不完全對，不
錯耶穌在世時有醫病趕⿁，但卻沒有藉此來召開所謂的「權能佈道」，耶穌常提醒經
歷神蹟的⼈應注意罪的問題和與神的關係。保羅書信中也強調了神的道在⼈悔改過程
中的重要性(參看可1:38)。


